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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底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新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

税申报表，其中长期股权投资所得（损失）明细表是最难填报

的一张明细表，而所做的填表说明概括性较强，导致实际填报

难度大。长期股权投资所得（损失）明细表主要由投资成本、股

息红利、投资转让所得（损失）、投资损失补充资料四部分列报

项目组成。由于新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采用间接法

填报，即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根据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

计算的差异，将会计利润调整成应纳税所得额，因此应首先明

确会计与税收的差异，然后根据填表要求，明确表间的勾稽关

系，进行准确填报。

一、投资成本的填报

一般情况下，会计与税收对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没有差

异：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实际支付的购买

价款为成本；以发行权益性证券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

成本为所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

权投资，通常是针对非股份公司而言，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

定的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但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不公

允的除外。

但在权益法下，如果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两者之间的差

额体现为双方在交易作价过程中转让方的让步，该部分经济

利益流入在会计上应作为收益处理，计入取得投资当期的营

业外收入，同时调增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权益法核算对初始投资成本调整产生的收益增加了会计

利润，而税法上不增加计税收入，二者之间的差异应进行纳税

调减处理，在纳税申报时，一方面应填报在长期股权投资所得

（损失）明细表第 5列，由于此项需要进行纳税调减，因此应填

报在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第 6行“按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

资对初始投资成本调整确认收益”栏内，进行纳税调减处理。

二、股息红利的填报

1援 会计确认的投资损益的填报。长期股权投资所得（损

失）明细表第 7列填报纳税人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核算的

扣除投资转让损益后的金额。具体来说，不考虑投资转让产生

的损益，会计上确认的投资损益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被投资单位宣告分

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中，投资企业按应享有的部分确认为当

期投资收益；但投资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仅限于所获得的被

投资单位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所获得

的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被投资单位在

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部分，应冲减长期股权投资

的账面价值。

（2）权益法核算下，长期股权投资持有期间对属于因被投

资单位实现净损益产生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动，投资企业按照

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份额，增加或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

面价值，同时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而在投资企业自被投资单

位取得现金股利或利润时，投资企业应区别以下情况分别处

理：淤自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未超过已确认投

资收益的，应冲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于自被投资单位

取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超过已确认投资收益部分，但未超过

投资以后被投资单位实现的账面净利润中本企业享有的份

额，应作为投资收益处理；盂自被投资单位取得的现金股利或

利润超过已确认投资收益，同时也超过了投资以后被投资单

位实现的账面净利润中本企业按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部

分，该部分金额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

投资企业确认应分担被投资单位发生的损失，原则上应

以长期股权投资及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

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投资企业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的除

外。“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通常

是指长期应收项目。

2. 税收确认的股息红利的填报。《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规定：税法所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企业因

权益性投资从被投资方取得的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

收益，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按照被投资

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

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所称

谈长期股权投资纳税申报表的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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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投资成本、股息红利、投资转让所得（损失）、投资损失补充资料四部分会计与税收的差异、纳税申报表

填报、表间的勾稽关系进行了分析，对纳税申报表的填表说明进行了补充，以帮助会计人员更好地理解会计准则、税法关于

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理规定，更准确地完成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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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

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

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3. 会计与税收差异的填报。长期股权投资所得（损失）明

细表第 10列“会计与税收的差异”在数量上等于会计确认的

投资损益减去税收确认的股息红利（包括免税收入与全额征

税收入两部分），但第 10列的金额如何在纳税申报表中进行

纳税调整，填表说明并没有明确。

为了计算总的调整金额，正确的思路是：由于会计上确认

的投资损益直接影响到了当期利润的金额，对此首先进行相

反方向的纳税调整，使得利润总额中不包括投资损益部分；然

后根据税法的规定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如果是免

税收入，则不需要调整，如果是征税收入，则在会计利润的基

础上进行调增处理。下面区别几种情况讨论纳税调整方法及

纳税申报表的具体填报：

在成本法下，如果取得股息红利时减少了股权投资成本，

税收上是免税收入，由于会计上对利润没有影响，会计与税收

没有差异，因此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如果取得股息红利时会

计上增加了投资收益，税收上是免税收入，总的调整金额是在

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进行纳税调减处理，此项纳税调整一方面

填在税收优惠明细表第 3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

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栏内，另一方面填在纳税调整项目

明细表第 15行“免税收入”栏内，进行纳税调减。

在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或净亏损，投资企

业根据持股比例增加了自身的利润或亏损，税法上不确认收

入，总的调整金额是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进行纳税调减或调

增，此项调整填报在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第 7行“按权益法核

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持有期间的投资损益”栏内。

在权益法下，如果收到股息红利时会计上冲减了投资成

本，税收上是免税收入，由于会计上对利润没有影响，因此总

的调整金额是零，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三、投资转让所得（损失）的填报

1. 会计上确认投资转让所得（损失）的填报。会计上确认

的投资转让所得（损失）指按照会计核算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

转让所得（损失），在数量上，会计上确认的投资转让所得（损

失）越投资转让净收入原投资转让的会计成本。

2. 税收计算的投资转让所得（损失）的填报。税收计算的

投资转让所得（损失）指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的投资转让所得

（损失），在数量上，按税收计算的投资转让所得（损失）越投资

转让净收入原投资转让的税收成本。

3. 会计与税收差异的填报。会计与税收的差异在数量上

等于会计上确认的投资转让所得（损失）减去按税收计算的投

资转让所得（损失）。会计与税收投资成本的差异，导致了二者

投资转让所得（损失）的差异。除了初始投资成本的差异，持有

长期股权投资期间，会计上影响投资成本变动的因素主要有：

（1）成本法核算下，投资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仅限于所获

得的被投资单位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

所获得的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被投资

单位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部分，应冲减长期股

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2）权益法核算下，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应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

值进行调整，计入取得投资当期的损益；持有投资期间，随着

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变动相应调增或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的账面价值；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利润或现金股利时，投资企

业按持股比例计算应分得的部分，一般应冲减长期股权投资

的账面价值。

（3）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由成本法转换为权益

法时，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由权益法

转换为成本法时，应以转换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作为

按照成本法核算的基础，继后期间，自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金

股利或利润未超过转换时被投资单位账面留存收益中本企业

享有份额的，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应冲减长期股权投资的

成本，超过部分，确认为当期损益。

（4）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提取。会计上，长期股权投

资计提减值准备后减少了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税收上，除了

追加投资、处置部分股权外，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不变，

均以初始计税基础确定。因此除了初始投资成本会计与税收

方面存在差异外，持有长期股权投资期间会计上影响投资成

本变动的因素同样造成了投资成本会计与税收的差异。

如果不考虑以前年度结转在本年度税前扣除的股权投资

转让损失，不考虑本年扣除的股权投资损失超过当年实现的

股权投资收益和投资转让所得的情况，会计与税收的差异填

报在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第 47行“投资转让、处置所得”调增

或调减栏内。

四、投资损失补充资料的填报

税法规定：纳税人因收回、转让或清算处置股权投资发生

的股权投资损失，可以在税前扣除，但在每一纳税年度扣除的

股权投资损失，不得超过当年实现的股权投资收益和投资转

让所得，超过部分可按规定向以后年度结转扣除。

应当注意的是：此处的股权投资损失、投资收益和投资转

让所得指的是按照税收口径计算的损失或收益。当以前年度

结转在本年度税前扣除的股权投资转让损失时，会计上不作

账务处理，对会计利润没有影响；税收上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因此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进行纳税

调减，填入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投资转让、处置所得”调减项

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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